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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41

聯絡人：陳景文

電　話：02-7736-5851

受文者：東海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通字第1090128076D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-申請規格、附件2-申請計畫書 (0128076DA0C_ATTCH9.pdf、

0128076DA0C_ATTCH10.odt)

主旨：為培育國家工具機產業所需之精密加工與智慧製造專業技

術人才及跨領域人才，本部與經濟部合作辦理「工具機教

學設備更新計畫」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計畫重點如下：

(一)申請對象：設有機械、材料模具、車輛工程、工業工程

及航太工程等使用工具機教學設備系所之公私立大專校

院。

(二)申請項目：僅限申請本部提供之設備（如附件1），學校

得視教學需要以該規格為基礎調整規格；學校並應提撥

申請設備額度10%經費購置其他種類之工具機或相關零配

件。

(三)申請設備額度：以新臺幣2,000萬元為原則，若學校確有

需求，得增列50%之申請額度。學校應排定購置設備之優

先序，且採購順序依優先程度分別為「汰換」、「新

購」、「升級」，其定義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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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汰換：現有設備已逾使用年限，報廢後購買同類型設

備，或統籌規劃購買其他類型設備。

２、新購：學校無此設備，但有教學實習需求，只是囿於

經費尚未購買。

３、升級：學校已有此設備，尚未逾使用年限，但若提升

規格，可強化設備效益，例如：已有四軸加工機，升

級購買五軸加工機。

二、請貴校於109年9月15日（星期二）前，檢送申請計畫書1式

6份（正文以10頁為限，以A4雙面方式列印且勿裝訂）函報

本部辦理計畫審查事宜。

正本：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

大葉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東南科技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長庚大學、南開科技大

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義守大學、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僑光科技大

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、亞東技術學院

副本：經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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